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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会计法【分 类】经济法类【时 效 性】有效【颁布时间

】1999.10.31【实施时间】2000.07.01【发布部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十四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３

１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公

布，自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

泽民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３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１９

８５年１月２１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９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的决定》修正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３１日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自２０００年７

月１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会计核算 第三章 

公司、企业会计核算的特别规定 第四章 会计监督 第五章 会

计机构和会计人员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加强

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必须依照本法办

理会计事务。 第三条 各单位必须依法设置会计帐簿，并保证

其真实、完整。 第四条 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



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五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依照本法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 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和其他会计资料，提供虚假

财务会计报告。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抵

制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 第六条 对认

真执行本法，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做出显著成绩的会计人

员，给予精神的或者物质的奖励。 第七条 国务院财政部门主

管全国的会计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

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 第八条 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

度。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并

公布。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依照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制定对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有特殊要求的行业实施国家统一

的会计制度的具体办法或者补充规定，报国务院财政部门审

核批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可以依照本法和国家统一

的会计制度制定军队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具体办法，

报国务院财政部门备案。 第二章 会计核算 第九条 各单位必

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

证，登记会计帐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任何单位不得以虚

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者资料进行会计核算。 第十条 下列经济

业务事项，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 （一）款项

和有价证券的收付； （二）财物的收发、增减和使用； （三

）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 （四）资本、基金的增减； （五

）收入、支出、费用、成本的计算； （六）财务成果的计算

和处理； （七）需要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的其他事

项。 第十一条 会计年度自公历１月１日起至１２月３１日止



。 第十二条 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帐本位币。 业务收支以人

民币以外的货币为主的单位，可以选定其中一种货币作为记

帐本位币，但是编报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折算为人民币。 第

十三条 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

，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使用电子计算机进

行会计核算的，其软件及其生成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

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也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的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

帐簿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 第十

四条 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 办理本法第十条所

列的经济业务事项，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

会计机构。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

证有权不予接受，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对记载不准确、不

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的规定更正、补充。 原始凭证记载的各项内容均不得涂改；

原始凭证有错误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或者更正，更正处

应当加盖出具单位印章。原始凭证金额有错误的，应当由出

具单位重开，不得在原始凭证上更正。 记帐凭证应当根据经

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